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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湾区层面：南浦岛是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区先导区重要组成部分，

重点提升城市服务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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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一.规划优化提升必要性

◆ 广州市层面：位于珠江高质量发展带，是打造广州滨江活力引领

区的重要空间载体

◆ 番禺区层面：发挥城市中心辐射带动作用，强化南浦特色优势与

服务支撑，打造优质生活圈示范

南浦岛连接番禺、海珠、荔湾、桂城四区，是承接中心城区服务外溢

的重要地区。目前正在推进的东晓南路-广州南站连接线（海珠湾隧道）、

天基产业园等项目建设，将为地区发展带来契机。结合南浦东乡片区土地

储备工作，开展本次规划调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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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位于番禺区西北部，距离番禺区政府约14.1公里，距离广

州南站约5公里，距离大学城约10公里，距离万博商务区约6公里，

区位条件优越，交通便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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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区位

一.规划优化提升必要性

项目区位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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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范围（52.3公顷）：结合近期土地收储范围与规划路网，

划定实施范围。

规划范围（138.1公顷）：根据详细规划单元划定相关要求，结

合实施范围、原规划管理单元范围，划定详细规划单元范围，并作

为本次规划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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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划范围

一.规划优化提升必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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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必要性

一.规划优化提升必要性

1、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提升人居环境，激发片区活力

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的要求，

营建南浦岛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，本次规划结合上位规划要求，依托轨道

站点，盘活存量用地、挖掘土地价值，优化用地结构与人口结构，激发地

区活力，全面提升东片城市品质与风貌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

2、改善地区交通水平，发挥轨道站点引领作用

构建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TOD发展模式，在空间维度上实现地铁、公交、

慢行系统的无缝衔接。通过优化道路交通，形成外联内达的路网系统，提

升出行效率。

3、完善片区蓝绿结构，打造美丽花园岛屿

通过优化公共绿地网络结构、强化河涌水系生态功能，构建蓝绿交织

的城市生态基底，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空间与社交空间，同时提升城

市防洪排涝能力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。

4、推动完整社区建设，优化提升宜居水平

以土地储备实施为契机，重点补足片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，

构建便捷高效的“15分钟生活圈”；同步推进留用地集中布局与高效利用，

并结合其他商业设施，共同打造片区活力商业中心，全面提升宜居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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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利用规划

二.地块详细规划

规划调整前后指标对比表

指标 现行控规 本次规划 对比

总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138.1 138.1 不变

可建设用地（公顷） 137.9 133.1 减少4.8公顷

毛容积率 1.0 1.2 增加0.2

总建设量（万平方米） 144.2 169.7 增加25.5万平方米

调整前规划示意图 调整后规划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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